
 

 427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91 期 委員會紀錄

立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日程 

繼續開會 

時  間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5 日（星期三）9 時 17 分至 9 時 32 分 

地  點 本院紅樓 201 會議室 

主  席 羅委員淑蕾 

主席：現在繼續開會。 

先處理變更議程，立院新聯盟政團提出之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擬不另行進行詢答

，於本次會議起與行政院之提案併案審查。請問各位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進行討

論事項。 

討  論  事  項  

一、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；併案

審查立院新聯盟政團所提「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 
二、繼續審查委員羅淑蕾等 18 人擬具「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

草案」案。 
三、審查人民請願案 5 案 

(一)楊興先生為有關燃料費隨油徵收乙事，陳請儘速通過請願案。 

(二)楊鈞翔先生為請廢除「大眾捷運法」禁食規定請願案。 

(三)台北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為就委員邱志偉等 19 人擬具「公

路法第 64 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提出公會版修正條文請願案。 

(四)台北市商業會為會員台北市計程車客運公會針對違反「道路交通管

理處罰條例」第 37 條第 2 項各項相關規定，逾越必要程度恐違憲

，建請主管機關重新檢討提案修正請願案。 

(五)江富滿君為建請修法禁止有危險疾病者當司機請願案。 
主席：請提案人李委員桐豪代表立院新聯盟政團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李委員桐豪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我們感謝主席一併處理立院新聯盟較遲送入之民用

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也非常謝謝各位委員讓我們有時間說明。我們的版本的特色，首先

是跟行政院版有關無人機要多重才由民航局管理的規定不一樣，行政院版是 15 公斤，中國大陸

是 17 公斤，我們的版本則是將 10 公斤作為門檻，超過 10 公斤以上應該由民航局管理。其次是

到底誰可以操作無人機，我們建議非中華民國國籍人士非經民航局專案申請核准，不得在我國

操作 10 公斤以上的無人機；這最主要是基於國安的考量，因此希望民航局扮演積極的角色。另

外，對於遙控無人機可以在什麼地方飛行，我們增加了禁止在直轄市及縣（市）都市計畫相關

法規規範的住宅區及商業區四周一定距離內飛行的規定，藉此保護人民的安全；再者我們也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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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民航局應該製作無人機航行的地圖。此外，我們增加了不得利用遙控無人機窺視、竊聽、照

相、錄影他人的身體、活動及相關財產，以避免個人隱私權受到傷害。另外針對違規的話怎麼

處理，我們增加一項沒入遙控無人機的規定，這是跟行政院版不太一樣的地方。謝謝。 

主席：討論事項第一案及第二案是否進入逐條討論，我們休息進行協商。 

（進行協商） 

主席：現在變成這個沒人管，通過的話…… 

在場人員：如果早一點通過…… 

陳委員歐珀：那要逐條討論。 

主席：不是啊，假如有人…… 

陳委員歐珀：……我們尊重行政單位…… 

主席：現在管碧玲委員比較有意見。民航局交給地方政府執行，可是委員們最大的疑慮是地方政府

沒有能力做。 

葉委員宜津：昨天他們來跟我報告的時候說已經在跟地方協調，而且有很大的進步並有可行的做法

。 

主席：臺北市跟新北市這些…… 

葉委員宜津：我們今天進行審查有一點憂慮，因為就算是有很大的進步也還沒有真的說好，在這樣

的情況下是不是等真的說好以後再來處理？如果真的可以在這個會期說好的話就擠出時間給他

們，假如沒有辦法說好的話，我們修法也會有問題。好不好？ 

吳次長盟分：好啊。 

葉委員宜津：今天就暫緩，怎麼樣？ 

主席：那我的案子怎麼辦？這個牽涉到保險跟賠償。 

葉委員宜津：那個也一樣要先緩一下啦。 

主席：你們覺得如何？ 

吳次長盟分：尊重委員會的決議。基本上，管委員跟葉委員說地方政府要完全…… 

主席：不是，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及臺南市交通局都有派人來，你們溝通的怎麼樣了？ 

葉委員宜津：還沒有共識啦。 

主席：你們有什麼意見？ 

葉委員宜津：昨天是副局長來跟我報告的，他說各地方政府有在跟你們溝通，而且有進步但是還不

完全，所以我的意思是等全部溝通好再處理。 

在場人員：我們在上次開會的時候，臺南市政府有在…… 

主席：是什麼時候跟你們溝通的？從我們上次排進來以後…… 

在場人員：11 月 20 日他們有邀請地方政府開會，但是我們臺南市政府對法條有一些意見，因為有

問題需要釐清。依憲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航空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，所以這個業務是歸中央，

因此並沒有委託地方政府做的法律依據。其次，假如以 15 公斤作為分界，問題是目前遙控機日

新月異，飛行距離也許會橫跨幾個縣市也不一定；如果操作者在嘉義，結果遙控機飛過來之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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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 

葉委員宜津：了解。 

在場人員：我們覺得這個事項有全國一致的性質，所以還是應該由中央統一主政比較妥適，臺南市

真的沒有人力、財力及能力。 

陳委員歐珀：這兩個議題上次我都有質詢過，事實上地方的人力有限，他們也跟我反映交由地方執

行的話也沒有辦法配合，因此我們要考慮到事情的周全。如果法下去，結果地方沒有辦法執行

的話會更混亂，所以這個部分我也建議稍微緩一下，等他們協調看將來的經費及管理的人力要

怎麼處理，然後我們再積極修法。 

主席：可以嗎？ 

葉委員宜津：我再說一次，無人機越來越進步，就像剛才臺南市政府講的，草案規定為 15 公斤，

問題是現在都是 15 公斤以下的無人機，而且它會越來越精密，甚至跨縣市，反正科技越來越進

步就越輕越厲害，所以我認為還是由中央處理比較適當。既然地方沒有共識，我們今天顯然沒

有辦法處理。 

吳次長盟分：將來不管是規定為幾公斤，一定還是要由中央跟地方協力搭配，而且民航局會協助地

方政府來做。我們認同有更進一步的共識比較不會產生困難。 

葉委員宜津：我們期待次長不要只照民航局的意見推給地方政府…… 

吳次長盟分：不會啦。 

葉委員宜津：看能不能考慮一下收回來由民航局管理。 

主席：不是啊，我覺得…… 

吳次長盟分：完全由民航局管大概也做不到。 

主席：不是，上次在詢答的時候，已經有很多委員質疑有地方政府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，你們也知

道地方政府不行，剛剛又說民航局沒能力執行，那修正民航法之後都沒辦法執行了。 

在場人員：大家要合作。 

主席：怎麼合作？人家認為你們現在的合作模式…… 

林局長志明：我舉個例子，「超輕」的數量比無人機少很多，前者的事務也是民航局跟地方一起執

行。如果沒有地方協助的話沒有辦法執行…… 

葉委員宜津：好啦，反正你們先去跟地方說，假如你們沒有跟地方說好的話我們也沒有辦法處理…

… 

林局長志明：尤其是無人機的話數量更多…… 

葉委員宜津：不要再說了啦。你們去跟地方協調好再來。 

林局長志明：所以一定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。 

葉委員宜津：好啦，你們跟地方協調好再來。 

（協商結束） 

主席：討論事項第一案跟第二案因尚待行政部門整合意見，本日會議不進行逐條討論，另擇期繼續

審查。 


